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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 公 會 幼 稚 園 及 幼 兒 園 議 會  
【 檢 討 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意 見 書 】  

 

1. 推 行 學 前 教 育 學 劵 計 劃 帶 來 的 正 面 轉 變  

學 券 制 能 提 高 社 會 人 士 對 幼 兒 教 育 的 重 視 性。於 學 校 而 言，亦 能 具 理 據 地 循 學

前 教 育 課 程 指 引 推 行 校 本 課 程，幼 兒 教 師 專 業 水 平 具 不 同 程 度 的 提 昇，實 有 助

提 昇 學 與 教 的 效 能 。  

 

2. 進 一 步 優 化 學 劵 計 劃 的 改 善 建 議  

2.1 幼 兒 教 育 發 展 的 長 遠 方 向  

2.1.1 政 府 於 2007-2008 學 年 推 出 學 券 制 ， 但 因 推 行 倉 促 ， 欠 缺 周 詳 規 劃 ， 以 致 學

校 、 家 長 及 教 師 均 備 受 困 擾 。 因 此 ， 本 會 期 望 政 府 當 局 宜 訂 定 長 遠 的 幼 兒 教

育 資 助 政 策 ， 而 訂 定 政 策 時 務 須 顧 及 幼 教 界 的 多 元 化 發 展 需 要 。  

2.1.2 學 券 計 劃 並 不 包 括 私 立 幼 稚 園 ， 限 制 了 家 長 的 選 校 自 由 ， 不 利 於 幼 教 界 的 多

元 化 發 展 ， 建 議 把 所 有 幼 稚 園 納 入 學 券 計 劃 。  

2.1.3 政 府 應 確 認 幼 兒 教 育 為 基 礎 教 育 的 一 部 分，現 學 券 計 劃 只 適 用 於 3 至 6 歲 的

兒 童 ， 建 議 可 惠 及 2 歲 的 兒 童 。  

2.1.4 長 遠 而 言 ， 應 將 免 費 普 及 教 育 推 展 至 幼 兒 教 育 ， 提 供 為 期 四 年 的 半 日 或 全 日

制 免 費 幼 兒 教 育 ， 確 保 幼 兒 能 取 得 優 質 的 培 育 。  

 
2.2 學 校 方 面  

2.2.1 簡 化 行 政 程 序  

學 券 制 給 予 家 長 學 費 資 助 及 教 師 進 修 津 貼 ， 而 沒 有 對 學 校 作 出 任 何 的 支

援 ， 但 教 育 局 卻 以 津 貼 小 學 的 模 式 規 管 學 校 ， 為 校 方 增 添 不 少 繁 雜 的 工 作

量 。 期 盼 當 局 能 簡 化 學 券 資 助 的 行 政 ， 取 消 預 放 再 調 整 程 序 ， 建 議 以 每 月

實 放 資 助 安 排 ， 以 減 少 繁 複 耗 時 的 行 政 程 序 。  

 

2.2.2  學 券 的 津 貼  
現 時 學 券 制 的 資 助 是 將 所 有 幼 稚 園 及 幼 兒 園 以 半 日 制 的 方 式 計 算，這 對 全 日

制 的 學 校 有 欠 公 允。鑑 於 全 日 制 的 幼 兒 園 及 幼 稚 園 會 同 時 提 供 教 育 和 照 顧 服

務 ， 特 別 是 幼 兒 園 需 額 外 提 供 託 管 、 延 展 及 兼 收 等 配 套 服 務 。 因 此 本 會 建 議

學 券 津 貼 應 分 半 日 制 及 全 日 制 計 算 ， 為 全 日 制 學 校 提 供 額 外 資 助 。  
 
2.2.3 學 券 額 應 設 有 每 年 合 理 調 整 機 制  

由 於 學 券 資 助 訂 定 學 費 上 限 為 $24,000（ 半 日 制 ） 及 $48,000（ 全 日 制 ） ， 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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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 額 需 維 持 五 年 ， 並 沒 有 考 慮 增 薪 和 通 賬 的 因 素 ， 令 不 少 學 校 面 對 學 費 上 限

的 壓 力 。 實 際 上 ， 這 四 年 來 學 校 營 運 成 本 不 斷 上 漲 ， 以 致 學 校 需 大 幅 提 升 學

費 ， 無 形 中 亦 加 重 家 長 的 負 擔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部 份 學 校 的 學 費 已 達 資 助 上 限 ，

因 此 不 能 再 調 整 以 致 經 營 更 困 難。本 會 建 議 政 府 應 考 慮 通 脹 與 教 師 薪 酬 調 整

等 因 素 ， 為 每 年 的 學 券 上 限 制 定 合 理 調 整 機 制 。  
 
2.2.4 質 素 評 核  

透 過 自 評 的 機 制 ， 以 建 立 學 校 自 評 文 化 ， 從 而 檢 視 校 內 的 強 弱 機 危 ， 訂 定 未

來 發 展 計 劃 ， 本 有 助 監 管 與 提 高 幼 兒 教 育 質 素 。 然 而 將 質 素 評 核 與 學 券 掛

鈎 ， 報 告 亦 需 在 網 上 發 放 ， 此 等 政 策 實 令 學 校 增 添 壓 力 。 本 會 建 議 重 整 質 素

保 證 的 概 念 ， 制 度 應 由 「 上 而 下 」 的 現 況 ， 改 變 為 「 上 下 互 為 」， 動 態 向 度

由 「 應 對 」 化 為 「 內 省 」， 故 此 自 評 應 與 學 券 脫 鈎 ， 更 應 取 消 在 網 上 發 放 評

核 報 告 的 安 排 。  
 

2.4.5 校 本 資 助  

開 始 實 施 學 券 計 劃 時 ， 當 局 曾 為 學 校 提 供 一 筆 過 撥 款 （ 約 7千 萬 ） ， 以 提 升

學 校 各 項 的 硬 件 設 備 。 本 會 建 議 政 府 應 定 期 發 放 撥 款 ， 讓 學 校 更 換 器 材 及 改

善 學 校 的 設 施 ， 以 達 致 更 理 想 的 學 習 果 效 。  
 
2.3 教 師 方 面  

2.3.1 教 師 的 專 業 發 展 與 穩 定 性  

2.3.1.1 建 議 持 續 學 券 計 劃 下 設 立 之 教 師 發 展 津 貼 ， 資 助 校 長 及 教 師 進 行 專 業 進

修，更 持 續 為 幼 稚 園 校 長 及 教 師 提 供 與 時 並 進 的 學 前 教 學 資 訊，此 舉 實 有

利 於 優 化 學 前 教 育 。  

2.3.1.2 本 會 認 為 幼 師 的 專 業 發 展 實 能 提 昇 學 與 教 的 質 素 ， 此 政 策 應 屬 持 續 性 ， 不

應 有 期 限。因 此 本 會 建 議 教 師 培 訓 津 貼 在 2012年 後 應 繼 續 維 持，撥 款 除 了

資 助 幼 師 專 業 進 修 外 ， 亦 可 應 用 於 教 學 支 援 ， 藉 以 提 升 學 與 教 的 質 素 。  

2.3.1.3 部 份 教 師 任 職 於 並 未 參 加 學 券 計 劃 的 幼 稚 園，因 此 未 能 享 有 與 其 他 教 師 相

若 的 進 修 資 助，建 議 應 一 視 同 仁，讓 全 部 現 職 的 幼 兒 教 師 均 能 享 有 相 若 的

進 修 資 助 。  
 
2.3.2 幼 師 薪 酬  

自 推 行 學 券 計 劃 後 ， 取 消 了 原 有 「 建 議 的 幼 稚 園 教 學 人 員 標 準 薪 級 表 」， 以

往 幼 兒 教 育 雖 曾 經 歷 不 獲 重 視 的 歲 月 ， 但 仍 能 百 花 齊 放 ， 幼 兒 教 師 薪 酬 建 議

表 實 功 不 可 沒 ， 這 個 保 障 能 令 教 師 對 幼 兒 教 育 視 為 可 發 展 之 終 身 事 業 ， 積 極

進 修 以 提 升 學 與 教 的 質 素 。 殷 切 期 望 政 府 能 重 新 制 訂 幼 兒 教 育 同 工 之 「 薪 酬

建 議 表 」， 以 確 立 對 幼 師 專 業 的 認 可 及 提 升 幼 教 界 的 穩 定 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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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家 長 方 面  
2.4.1 低 收 入 家 庭 的 資 助  

推 行 學 券 計 劃 後 ， 低 收 入 家 庭 (如 領 取 綜 援 者 )所 得 的 資 助 反 不 如 前 ， 他 們 不

但 未 能 獲 得 推 行 學 券 計 劃 前 的 全 面 資 助 ， 還 須 分 別 申 請 學 券 及 學 費 減 免 ， 手

續 繁 複 ， 建 議 教 育 局 應 精 簡 有 關 流 程 。  

 

2.4.2 加 強 教 育 家 長  

因 家 長 乃 掌 控 學 劵 之 使 用 者 ， 期 望 教 育 統 籌 局 能 制 定 長 遠 的 家 長 教 育 政 策 ，

撥 款 成 立 家 長 教 育 基 金 ， 鼓 勵 學 校 推 行 家 長 教 育 活 動 ， 幫 助 家 長 認 識 正 確 的

幼 兒 教 育 理 念 ， 懂 得 為 幼 兒 選 擇 配 合 其 成 長 需 要 的 學 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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